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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沈晖

近期，海盐县公安局组织平安志愿者开展了治安巡逻、隐患排查、信息收集、防范宣传等工作，全力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图为平安志愿者正在

海盐城区巡逻。

读完刑事判决
法官捧出蛋糕

这是一场特殊的成人礼

通讯员 周玉瑶

本报讯“我们希望这个特殊的生日能让你
痛定思痛，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听完
审判长语重心长的教诲，被告人小沈泣不成
声。12月12日，是小沈18周岁的生日，也是他
所涉诈骗案的宣判之日。

1998年临海出生的小沈，初中毕业后没有
选择继续求学，加之父母离异，母亲一直忙于生
计，对小沈在生活和金钱上总是无条件地关爱
与资助，无形中让小沈的虚荣心渐渐膨胀。

2016年8月，小沈在二手转卖平台上出售自
己的一双球鞋，不久就有买家想要购买这双鞋
子，并直接通过微信转了3300元到小沈的账号
上。其实，当时这双鞋已经卖掉了，但见买家如
此豪爽，小沈就尝试着以该鞋“代购价格太低”

“国际邮费不够”“鞋被海关扣”等理由忽悠买
家，不曾想，买家每次都相信了，而且每次都按
他的要求将钱转了过来。就这样，前前后后，小
沈用自己实际使用的多个“小号”虚构各种理
由，骗取了买家28900元。经临海法院审理，小
沈因诈骗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

然而，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并没有让法警立
即将小沈带回羁押室。只见临海法院少年庭的
一名法官手捧生日蛋糕走进了审判庭。原来，
12月12日是小沈18周岁的生日。

“给小沈举行成人礼，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我
们审判工作的延伸，我们希望通过特殊的方式，
让他更加深刻地了解大家对他的期许。”临海法
院少年庭庭长冯继红说。“接下来，我们还会持
续关注小沈的生活，必要时为他今后的就业提
供指导，让他以更积极的心态重新融入社会和
生活。”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厂房却遭强制拆除，景宁
一钢业公司将景宁畲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景宁县）东坑镇政府、景
宁县住建局等 8 个单位告上法院，要求确认强拆的行政行为违
法。日前，该行政诉讼经丽水中院二审后，多部门因违反法定程序
被确认违法。

原告景宁正一钢业有限公司是从事不锈钢制生产销售的企
业，厂房坐落于景宁县东坑镇马坑村。原告起诉称，原告是景宁县
委、县政府招商引资而来的企业，由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牵头办理
了土地租赁、工商注册登记等手续，并承诺两年内给原告办理土地
证。随后，原告投入巨资建设厂房、购置设备，生产经营也慢慢走
向正规。

然而，2015年2月6日，景宁县东坑镇政府、景宁县住建局、景
宁县国土局对正一钢业共同作出限期拆除通知，称原告擅自违法
建设厂房，违反城乡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要求原告在当年2月12
日17时之前将违法建设的厂房自行拆除，如逾期未自行拆除，将
根据相关规定实施强制拆除。

原告称，2015年2月14日，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
景宁县东坑镇政府、景宁县住建局、国土局、环保局、经济商务局、
公安局、安监局共同强行将原告的厂房拆除，生产设备、原材料等
财物均被埋于废墟，损失巨大。

对于该强制拆除行为，正一钢业向景宁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

复议申请。但县政府予以驳回。正一钢业随后提起行政诉讼，将
景宁县东坑镇政府等部门告上法庭，景宁县政府作为复议机关也
一并被列为被告。

景宁县东坑镇政府等七被告共同答辩称，虽然当天有前往拆
除现场，但并未实施强制拆除，原告自行拆除了违法建筑。而景宁
县政府则认为，原告的厂房属于违法建筑，应当拆除，而且原告提
出景宁县东坑镇政府等部门共同强拆的事实也难以认定，行政复
议申请应予以驳回。

经松阳法院一审查明，原告景宁正一钢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其位于马坑村的厂房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用地审批手
续。虽然原告提出景宁县环保局、经济商务局、公安局、安监局共
同强制拆除原告的厂房，但经审查，该四部门并非为组织实施强制
拆除涉案建筑的适格被告，因此，原告对于该四部门的起诉，松阳
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景宁县东坑镇政府、景宁县住建局、国土局主张涉案建筑
为原告自行拆除，但庭审中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由此产生
的不利后果。松阳法院认为，上述部门在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
除前，未依法发布强制拆除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违反法定
程序，判决应予撤销。但由于部分建筑已经强制拆除，不具可撤销
内容，因此松阳法院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同时撤销景宁县政府作
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松阳法院一审判决后，景宁县东坑镇政府等部门不服，
向丽水中院提起上诉，日前，丽水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两万卖了女儿
两千买只宠物

天下还有这样的娘！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单苑

本报讯 孩子还未出生，但年轻的母亲却已
经开始以自己没工作、生都生不起为由，在网上
叫卖孩子。但是，亲生的孩子不要，她却肯花
2000元去买只宠物猫。近日，这名枉为人母的
女子被法院判刑，和女子一起卖孩子的父亲也
被检察院追诉获刑。

丁某是嘉善人，90 后，和贾某是一对情
侣。两人从2009年起就开始在一起生活，但因
为双方父母不同意，他们一直没有登记结婚。
2013 年 6 月左右，丁某怀孕快生了。觉得自己
和贾某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什么积蓄，根
本养不起孩子，加上双方父母一直不同意结
婚，他们一时也没了辙。眼看着孩子要呱呱坠
地，丁某和贾某想到有些膝下无子的人愿意花
钱买孩子，他们也就打定主意：把孩子生下来
卖了。

于是，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卖孩子的消息，
并很快与一个江苏买家联系上了。谈妥 2 万
元的价格后，丁某和贾某跟对方说，他们连生
孩子的钱都没有，更不敢到正规医院生。对方
了解情况后，联系了一家山东的私立医院安排
丁某过去。丁某和贾某就真的去了山东，在那
边生下一个女孩，然后留下女儿，带着钱回到
了嘉善。

卖了女儿换了钱，丁某一下子有钱了。看
到网上有人卖宠物猫很喜欢，她就用卖女儿的
钱，花2000元买了一只宠物猫。

但是，丁某公开在网上卖孩子的行为还是
被警方发现并立案侦查。经嘉善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最终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丁某有期徒
刑5年。在办理丁某涉嫌拐卖儿童一案中，检察
机关发现贾某其实一起参与了卖孩子的全过
程，遂对其追诉。近日，贾某也同因拐卖儿童罪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南轩

本报讯 年轻美女口口声声喊着“老公”，说要把“第一次”给
自己，吴某深受感动，一个接一个的红包发得心甘情愿。直到警方
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知道真相的吴某肠子悔青了——微信那头的

“她”，其实是一名快50岁的中年男人。
日前，嘉兴南湖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诈骗案。
今年年初，男子田某在手机店买手机时，顺便让营业员注册了

一个微信，这个微信是以女性身份注册的，但是注册后一直没有使
用。有一天，田某突然觉得无聊，就把微信头像改成了风景，微信
名改成了“巧遇迷恋”。

三四月份的时候，吴某加了田某的微信，吴某称自己34岁，是
在上海开货车的司机。田某正好手头缺钱，为了骗微信红包，便假
装叫“田懿蕊”，自称今年22岁，在嘉兴一家电器厂上班，家里还有
个弟弟。

聊天中，田某经常分享一些生活琐事，表现得很关心吴某，令
吴某十分感动，经常发一些几十块、几百块的小红包给他。为了让

吴某信任自己，田某让自己46岁的女友诸某发语音给吴某，并从
网上找一些美女的照片勾引吴某，还在微信上亲昵地叫他“老公”。

“不要这么快叫‘老公’，先叫哥哥吧。”吴某虽然很喜欢“田懿
蕊”，但他不希望进展太快，打算慢慢交往。

但田某一门心思就想趁热打铁，于是，今年五一节的时候，他
故意和吴某说，家里要让他去相亲，目的是为了让吴某紧张一下。
果然，吴某上钩了，不断地问“相亲相得怎么样”。田某假意说自己
不同意，还说自己之前没谈过恋爱，想把“第一次”给吴某。吴某听
完更是深陷其中。

接着，田某就骗吴某说想去学驾照，但没有钱。吴某就立即转
账给田某5000元作为驾校的学费，之后，田某又说学车要请教练吃
饭等等，吴某又转给他3000元。

到了6月8日，田某给吴某发了最后一条信息后就再也联系
不上。而到此时，吴某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并向公安机关
报了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田某、诸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钱款9000余元，各判处有期徒刑七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

“美女”要把“第一次”给他，他狂发红包
知道真相后肠子悔青：那人性别男，50岁

景宁一钢业公司因“强拆”告了多家部门

多家机关因违反法定程序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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